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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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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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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 无理由退货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无理由退货的基本要求、组织要求、退货条件、退货流程、服务监督与评价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线上（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及线下方式购买商品的无理由退货服务，

本文件不适用于无形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34432-2017 售后服务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34432-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售后服务 after-sale service 

商品售出后，为满足顾客的需求提供的一系列活动和措施。 

注：不包括无形产品。 

[来源：GB/T 34432-2017,2.1，有修改] 

4 基本要求 

4.1 线上退货要求 

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的经营者，应向消费者提供无理由退货服务。 

4.2 线下退货要求 

采用线下方式销售商品的经营者，应按承诺内容向消费者提供无理由退货服务，并在购物凭证或

服务单据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中予以约定。 

5 组织要求 

5.1 经营者 

5.1.1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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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应建立健全无理由退货服务管理制度，由专人负责受理、审核、办理无理由退货，方便消

费者快速、便捷进行无理由退货。 

经营者应按照无理由退货承诺或双方约定，为消费者提供无理由退货服务。退货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到店退货、邮寄退货等。 

经营者应建立便捷、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及时解决消费争议。 

5.1.2 线上经营者 

经营者应建立完善的七日无理由退货商品检验和处理程序。 

经营者应以显著方式对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进行标注，提示消费者在购买时进行确认，不得

将不适用无理由退货作为消费者默认同意的选项。未经消费者确认，经营者不得拒绝无理由退货。 

5.1.3 线下经营者 

经营者应根据自身实际经营条件和经营商品属性，确定承诺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退货有效期

限、退货方式、退货流程等。 

经营者应在营业场所等醒目位置以标注、张贴、悬挂、摆放、电子屏等形式对无理由退货承诺内

容、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退货条件、退货时限、退货流程和相关细则等进行展示，并在销售过程

中主动告知消费者。 

经营者宜将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和其他商品进行合理隔离摆放，并做好相关标记，方便消费者

辨识。 

经营者宜在营业场所设置无理由退货受理专区，由专人跟进，确保退货落实到位。 

5.2 退货工作人员 

5.2.1 退货工作人员应熟悉购物无理由退货流程和相关制度，能解答消费者购物无理由退货的相关问

题。 

5.2.2 退货工作人员应熟悉线上、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商品品类及对应的退货条件，掌握售后服务的

相关知识。 

5.2.3 退货工作人员在与消费者沟通时，应礼貌、热情、亲切、友好，使用文明用语。 

5.2.4 退货工作人员应经过岗前专业培训，具备与工作岗位相适应的专业技能。 

6 退货条件 

6.1 商品范围 

6.1.1 线上购买商品范围 

6.1.1.1 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自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退货，

且无需说明理由。其中，以下商品不适用 7日无理由退货： 

——消费者定作的商品； 

——鲜活易腐的商品； 

——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交付的报纸、期刊。 

6.1.1.2 以下性质的商品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可不适用 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 

——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 

——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 

——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 

6.1.2 线下购买商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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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作出无理由退货承诺的，根据商品性质明确适用于无理由退货的销售商品清单。双方有约

定的，从其约定处理。 

6.2 商品完好性 

6.2.1 消费者退回的商品应完好，以下情形属于商品完好： 

——商品能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的； 

——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

响商品原有品质、功能和外观的。 

6.2.2 消费者超出查验和确认商品品质、功能需要而使用商品，导致商品产生明显的价值贬损，视为

商品不完好。以下情形属于商品不完好，如： 

——食品（含保健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计生用品：必要的一次性密封包装被损坏； 

——电子电器类：进行未经授权的维修、改动，破坏、涂改产品认证标志、指示标贴、机器序列

号等，有难以恢复原状的外观类使用痕迹，或产生激活、授权信息、不合理的个人使用数据

留存等数据类使用痕迹； 

——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家纺、家居类：商标标识被摘、标识被剪，商品受污、受损。 

6.2.3 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对商品完好性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处理。 

6.3 退货时限 

6.3.1 通过线上形式购买的商品，消费者应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向经营者发出退货通知，七日期

间自消费者签收商品的次日开始起算。 

6.3.2 通过线下形式购买的商品，无理由退货有效期限按经营者承诺的时间或由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

共同协商约定。有效期限自经营者向消费者交付商品完结之日起计算，需经营者另行安装的商品，有

效期限自商品安装完成之日起计算。  

注：退货时限宜不少于七日。 

7 退货流程 

7.1 申请 

7.1.1 通过线上方式购买的商品，消费者应通过原购买渠道，向退货工作人员或网络平台申请退货。 

7.1.2 通过线下方式购买的商品，消费者携带商品及配件、赠品、保修卡、说明书、发票以及外包装

等，前往经营者门店或约定场所，向经营者或退货工作人员提出退货申请。商品不方便携带的，消费

者可与经营者协商，选择寄送或经营者工作人员取走商品等形式。 

7.2 受理审核 

7.2.1 通过线上方式购买的商品，经营者在收到退货申请后，应及时核查商品销售记录，符合条件的，

应受理退货申请；不符合条件的，不受理退货，并应向消费者告知不受理原因。 

7.2.2 通过线下方式购买的商品，经营者或退货工作人员应做好受理申请记录，记录内容可包括但不

限于： 

——商品名称及型号； 

——购买时间； 

——商品完好性及包装情况 

——配件情况； 

——有效购物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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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品； 

——退货顾客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等。 

应根据经营者承诺及双方约定，确认是否符合退货条件。符合条件的，应受理退货；不符合条件

的，不受理退货，并应向消费者告知不受理原因。 

7.2.3 经营者或退货工作人员应对退货商品进行检验，检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是否属于 6.1规定的无理由退货商品范围； 

——是否在无理由退货期限内； 

——是否满足经营者承诺的其他条件。 

7.3 退货 

7.3.1 退货商品符合无理由退货条件的，经营者应告知退货形式、退货时限等退货信息。 

7.3.2 通过线上方式购买商品的，经营者应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办理退货。通过线下方式购买商品的，

经营者按照服务承诺、购物凭证或服务单据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要求办理退货。涉及到赠品的，应

按照经营者承诺或双方约定进行处理。 

注：赠品包括赠送的实物、积分、代金券、优惠券等形式。 

7.3.3 商品退回所产生的费用由消费者承担。经营者与消费者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8 服务监督与评价  

8.1 服务监督 

8.1.1 经营者应建立无理由退货服务监督管理机制，应主动向社会公示无理由退货服务内容、服务流

程、服务要求、投诉渠道等信息，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8.1.2 经营者应对外公布监督及投诉电话，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监督形式包括且不限于： 

——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问卷； 

——电话回访； 

——向消费者保护组织反馈； 

——平台留言。 

8.2 服务评价与改进 

8.2.1 应建立无理由退货服务质量评价反馈机制，定期开展服务质量评价，收集有关信息、材料并记

录。 

8.2.2 无理由退货服务质量评价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退货时间； 

——便捷程度； 

——服务态度； 

——服务礼仪； 

——政策宣传。 

8.2.3 经营者应根据服务评价反馈对无理由退货服务的服务内容、退货方式、退货流程进行优化和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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